
1

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6）苏 1282破申 40号

申请人：泰州市拓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91321281MA27HR8A，住所地兴化市。 

法定代表人：张某，总经理。

被申请人：靖江市欧亚达电器设备有限公司，住所地靖

江市。 

法定代表人：施某。

本院执行过程中，经申请人泰州市拓天企业管理有限公

司申请，于2026年5月8日决定将被申请人靖江市欧亚达电器

设备有限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。2026

年5月13日，本院对欧亚达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移

送破产审查一案予以立案，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。欧

亚达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。本案现已审查完毕。

本院查明：欧亚达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，于1984年6月11

日经靖江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设立，住所地位于靖

江市。 

2024年5月30日，本院作出（2024）苏 1282 民初 2403 

号民事判决，判决被告欧亚达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

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泰州市拓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归还欠款

本金 3584000 元及利息（自 1998 年 12 月 5 日起至实际

支付之日止，以实欠本金为基数，按年利率 14.4%计收利

息）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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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案件受理费 67090 元，

公告费 400 元，合计 67490 元，由被告负担（此款系原告

垫支，被告于履行判决义务时一并给付原告）。因被申请人

欧亚达公司未按约履行上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申请

人泰州市拓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执行。执行过程

中，本院依职权对欧亚达公司的财产进行了调查，发现该公

司名下无可供执行的财产。

本院认为，被申请人欧亚达公司工商登记地、住所地均

在靖江市，本院对该案具有管辖权。被申请人作为被执行人，

属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的适格主体。被申请人经人民法

院强制执行仍无法清偿到期债务，可以认定被申请人不能清

偿到期债务，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。现申请人向本院提出对

被申请人破产清算的申请，符合法律规定。据此，依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第三条，《最高

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>解释》第五

百一十一条、第五百一十二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申请人泰州市拓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

靖江市欧亚达电器设备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 判  长     邹江川

  审  判  员     王  毅

审  判  员     夏黄斌

二○二六年六月十日

书  记  员     马  炼


